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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南市 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 

臺南市 114學年度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（總綱） 

「北極星家長論壇」-宣講活動計畫 

一、依據 

（一）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作業要

點。 

（二）臺南市114學年度精進國民中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程品質整體推動計畫。 

二、目的 

(一)為提高家長對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要總綱精神理念、課程規劃與設計及輔導學生

適性揚才措施之瞭解。 

 (二)提供家長研習進修管道，提昇親師合作及參與課程教學之品質。 

 (三)整合家長人力資源，促進教學創新提升教學效能。 

三、辦理單位 

（一）指導單位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

（二）主辦單位：臺南市政府教育局 

（三）協辦單位：大台南家長協會、台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、社團法人台南市家長會聯合會、 

                臺南市家長協會、白河國小 

 (四) 承辦單位：新進國小、建興國中、蓮潭國中小、沙崙國際高中。 

四、各場次辦理日期與地點 

場次 日期 承辦學校 地點 協助之家長團體(依筆畫數排列) 

1 
114年 12月 20日

(星期六)上午 

新進國小 

(國小專場) 
視聽教室 

大台南家長協會、 

台南市中小學家長協會、 

社團法人台南市家長會聯合會、 

臺南市家長協會 

2 
114年 12月 20日

(星期六)上午 

建興國中 

(國中專場) 
建興館 

3 
115年 1月 3日 

(星期六)上午 

蓮潭國中小 

(新設學校國中專場) 
視聽教室 

4 
115年 1月 3日 

(星期六)上午 

沙崙國際高中 

(新設學校國中專場) 
視聽教室 

五、參加對象與人數 

（一）參加對象： 

1. 國小專場： 、教育人員。 

2. 國中專場(包含新設學校國中專場)： 、教育人員。 

 （二）名額限制：各場次依各校容納人數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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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報名方式：為利準備文宣與餐點，請參與宣講講座之家長於下列網址

(https://forms.gle/wYVBBix6HN6j5rZa7)或掃描 QR code於期限內進行報名。 

 

 

 

 

七、預計宣講課程： 

(一) 之宣講課程及講師安排如下表 

時間 課  程  內  容 主持人  

8：30〜9：00 歡迎報到時間 承辦學校 

9：00～9：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:30 陪伴孩子面對新世代的挑戰 內聘講師 

10：30～10:4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

10：40～12：00 未來學習：探究課程與 12年國教升學進路 內聘講師 

12：00～12：30 綜合座談 Q&A 
教育局長官 

市級家長團體理事長 

12：30 賦歸 承辦學校 

 (二) 之宣講課程及講師安排如下表 

時間 課  程  內  容 主持人  

8：30～9：00 歡迎報到時間 承辦學校 

9：00～9：10 教育局長官致詞 教育局長官 

9：10～10:30 陪伴孩子面對新世代的挑戰 內聘講師 

10：30～10：40 中場休息 承辦學校 

10：40～12：00 未來藍圖：考招連動與升學進路 內聘講師 

12：00～12：30 綜合座談 Q&A 
教育局長官 

市級家長團體理事長 

12：30 賦歸 承辦學校 

備註：本局預定於本計畫執行前兩週，召集各場次講師進行共備與宣講共識營。 

八、本案聯絡人： 

1. 新進國小：何翊綺主任，TEL: 6322378分機 101，網路電話: 144010。 

2. 建興國中：蕭怡君主任，TEL: 2139601分機 12，網路電話:24010。 

3. 蓮潭國中小：蔡維格主任，TEL: 5837755分機 4010，網路電話: 263010。 

4. 沙崙國際高中：塗絲佳秘書，TEL: 3032062分機 1002，網路電話:329002。 

5. 新課綱創思教學研發中心：陳奕任課程督學，TEL: 2986202分機 36，網路電話:99123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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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預期成效 

  (一)家長瞭解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新課綱內涵。 

  (二)整合學校及家長之資源，建構學校與家長合作與溝通交流之平臺。 

  (三)使家長具備參與學校本位課程之能力，增進家長參與課程發展之協同能力。 

十、經費來源：由「教育部補助直轄市、縣(市)政府精進國民中學及國民小學教師教學專業與課

程品質作業要點」本市自籌款項下支應。 

十一、本活動承辦工作人員、講師暨與會人員，請惠予公(差)假登記。 

十二、獎勵：承辦本研習活動有功人員，依「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職員獎懲案件作業規定」

辦理敘獎。 


